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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18]豫钟非诉字第 051号 

 

第一章 前言 

致：太康县地产中心 

一、委托事项 

根据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与太康县地产中心签署的《专项

法律顾问协议》的约定，本所指派贾付山、王晖律师为 2019年太康县土地储备

项目使用资金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合法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的律师具有合法执

业资格。本所经河南省司法厅确认，具有从事相关法律业务的资格。 

二、律师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的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批准、确认、批复等；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项目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

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

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项目准备工作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

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实施主体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

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4.本所律师仅就本次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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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评价报告、项目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

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保证。 

5.本所律师同意项目实施主体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

书仅供项目实施主体为本次项目对应的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第二章    正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述 

1.根据项目实施主体出具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实地勘察，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2019年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 

项目位置及范围: 位于太康县西北部城郊乡蜜蜂刘村、七里河村、毛庄镇邵

塘坊村、大刘庄、刘化匠、龚楼村、段庄村、黄郭村、大许寨镇蒋店村、陈楼村、

独塘乡景集村，城关镇朱庄社区区域内。具体如下表： 

 

序

号 
位置 

出让面积

（亩） 

用

途 
土地四至 

收储面

积（亩） 

1 
银城库西侧，纬二路北

侧（毛庄乡三里桥村） 
212.84 

住

宅 

北邻纬三路，南至纬

二路，东至银城路，

西至耕地 

250.4 

2 
银晨国际南侧（毛庄镇

邵塘坊村） 
411.91 

住

宅 

北至涡河，南至太板

路，东临至夏路，西

至未来路 

484.6 

3 

第二人民医院西侧（城

郊蜜蜂刘 毛庄大刘庄 

独塘景集） 

102 
住

宅 

北至耕地，南至耕地，

东至第二人民医院，

西至耕地 

120 

4 

高速连接线西，未来路

南东南角（毛庄镇刘化

匠） 

123.25 
商

服 

北至未来路，南至耕

地，东至高速连接线，

西至大王庄 

145 

5 

农商行东，颖河路北

（毛庄镇刘化匠、黄郭

村、段庄） 

255 
商

服 

北至未来路，南至耕

地，东至商贸路，西

至高速连接线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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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位置 

出让面积

（亩） 

用

途 
土地四至 

收储面

积（亩） 

6 

永兴医院北沈庄周边

（毛庄镇龚楼村 大许

寨镇蒋店村） 

98.6 
住

宅 

北至铁路，南至纬二

路，东至未来路，西

至耕地 

116 

7 

银城路西侧，颖河路南

侧（大许寨镇陈楼村 

毛庄镇黄郭村） 

425 
住

宅 

北至颍河路，南至果

子吴村，东至高速连

接线，西至阳夏路 

500 

8 
建设路南段路东，未来

路北侧（毛庄镇段庄村） 
195.5 

住

宅 

北至灵运路，南至未

来路，东至耕地，西

至建设路 

230 

9 

商贸路南段路东，老涡

河北侧（城关镇朱庄社

区） 

218.45 
住

宅 

北至铁路，南至涡河，

东至西陈庄，西至商

贸路 

257 

合计 2,042.55   2,403 

 

规划收储面积: 2,403亩 

土地规划性质:住宅、商服 

项目资金总需求: 65,800万元 

拟申请使用债券资金: 52,510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 117,172.22万元 

项目资本金：13,290万元 

使用期限：5年 

计划储备时间：2018年 11月-2020年 11月 

计划出让开始时间：2020年 12月 

2.项目地块审批情况 

2018年 12月 13日，太康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印发太康县 2019年度土地

收购储备计划的通知》(太政文〔2018〕80号)文件，批准 2019年土地收购储备

计划，与本项目相关地块包含在上述计划内。 

2018年 11月 22日，太康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太康县 2019年土

地储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太发改字〔2018〕164号）文件，对太康

县国土资源局（太国土〔2018〕95号）的申请进行了批复。 

3.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1）项目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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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资金筹措方式为建设单位自筹和使用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资金；建设单位自筹项目资本金 13,290万元和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资金 52,510万元。 

（2）投入情况 

2019年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总投资 65,800万元。其中：包含征地费用

13,884.25万元,拆迁补偿费 44,798.59万元，第二部分其他费用 1,733.40万元；

不可预见费 3,020.81万元；建设期利息 2,362.95万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土地储备项目已经列入土地储备计划，且地块均

为可依法收储的土地。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

《2019年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在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面，该地块均可实现资金平衡。 

（二）项目实施主体 

1.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太康县地产中心 

单位住所：河南省太康县一环路西 18号 

单位性质：事业单位 

单位法人：毛维成 

开办资金：200,000.00元  

2.项目实施主体的经营范围 

根据太康县地产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政府

垄断建设用地提供服务，政府垄断建设用地、新增建设用地前期综合开发，达到

“熟地”标准后再由县政府实行有偿出让(或划拨)统一供地，交易信息发布，有

关费用授权依法收取。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项目实施主体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具

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2）项目实施主体具有土地储备工作

经营资格及能力；（3）项目实施主体是符合规定，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

土地储备机构，可以实施土地储备行为；（4）根据规定，项目实施主体可使用

项目所募集的资金。 

二、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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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项评价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针对本次项目出具《2019年

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根据报告 2019年

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

为 2019年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

的顺利施工。同时，土地挂牌出让为后续资金回笼手段，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

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 2019年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还本付息要求，实现项目

收入和融资资金自求平衡。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是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特殊

普通合伙企业，现持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3979364397），

具有出具审计报告、现金流收益预测意见等相应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31410000MD0171026N）且

2018年度考核合格。本所指派的贾付山、王晖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且执业证均通过了 2018年度年检。 

综上所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为合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

机构，已对拟申请使用资金项目出具了专业性意见，可以作为此次项目申报的依

据之一。 

三、法律风险 

1．征地拆迁风险 

征地及拆迁费用占本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较大，征地、拆迁工作风险防范也是

本项目的重点工作。 

2.项目收益风险 

因土地储备项目的特殊性，可能存在总投资核算不准确、出让情况预测不准

确、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等方面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3.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次项目使用资金期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

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投资项目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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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第三章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太康县地产中心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2、 2019年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可使用本次项目募集资金。 

3、 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2019年太康县土地储备项目已经取得相

关批复文件，符合土地储备项目的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